十一、四化星：
         紫微斗數的本旨是「數算」，而非盡在「星占」，是用神四化借干飛星，假象合支應時氣化飛渡十二宮，以象明理，以星明物，休咎順理應數成局
     唯數方可窮天地之奧，變化無窮，莫測在斗數上並非指星戌落何宮位就可
     言何宮位之吉凶，雖然星辰本身也具有垂象此種垂象並無吉凶，只能表示
     星辰所具有的特性，謂之「星性」，易曰：吉凶悔咎生乎動。斗數星辰之
     吉凶，必以四化見著徵驗，四化受十天干的影響，使星辰產生質變，由質
     變而量變，吉凶悔各由是而生，故斗數應無廟旺利陷之說。
          斗數四本名謂之「象四化圖」，亦名「圖化四象」，稱「四化」。
     四者：四象之徵。五行之宗，是為在數因緣，十干化曜，決定在數命理，
           決疑，吉凶，禍福（有定）。
     化者：化氣藏數，數術之表，代表「氣化」妙境，十干化氣，「氣化」地
           理，道人何去何從（變通），三易之變，變者須化，化變其質，斗
           曜其性是名「化曜」。
     四化者，四象也。（老陽，老陰，少陽，少陰）
     在天----元亨利貞
     在地----春夏秋冬              和合四方，各居其一，唯土落中，中土
     在人----仁禮義智              屬信，統四方而兼萬善，孕育萬物。
     在斗數----祿權科忌
1. 生年四化----與生俱有，其質不變，承續前世的因果與業力，代表定數，與來因宮有密切關係，以確定先天數之方向。
與生俱有：因緣相續，前世之因，今生之果（今生受者是）是為不滅因緣，代表“命”。
其質不變：看落的宮位，化氣不變，影響人的一生，謂之「伏象」。以“○”符號表示。
2. 飛宮四化—為深入詮譯某宮林林總總之現象（任何一宮），則由該宮所
            得之星象宮合一解之初步認識外，另由該宮之宮干四化星，
            後與拓落之宮位，發生交易行為，又稱宮干四化，或交易四
            化，表示“運”—後天變數。
      飛宮四化若逢：（1）生年四化，則交易象與生年四化象發生象之碰撞組合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（2）自化，則交易象與自化象，發生象之碰撞組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自化---四化是斗數之用神，自化則是“變化與平衡”，自化是神無方，
      氣無體的現象，因人、事、物、地、時而隨之生滅，變化無窮，氣象萬千，而歸於自然，故不能執泥於一物。無中生有，有中化無。
   自化是變易、反易法則，皆出於本身的因素與本宮息息相關，自化就是
自然生化，自生自化，自生自滅，物化生滅是為今世的果報自已的造化，乃平衡原理屬於生滅因緣，有生有滅，但非等於零之“滅”而是形而上之滅，謂之「無中生有，有中化無，因緣聚散，歸根於滅」。是“氣”或質的轉變或延續。
自化的基本內容：
（1） 有化必有變-----代表變化，變遷，轉化，自生自滅，代表“象”的平衡。
（2） 氣的轉機，含有“舊的結束，新的開始”的意識。
（3） 時間觀念，即何時應驗。（時間的平衡）。
綜論之：
     以六親（人）論：表因緣散聚，緣份之有無。
     以六事（事）論：表物化生滅，無中生有，有中化無。
     生年四化，為定數，飛宮四化為變數，變數與定數的交易，即構成命和運，
     而自化則是象，時間的平衡，故稱自化乃今生今世的造化、主觀和客觀因
     造成以“ ↑ ”符號表示。
4.宮：（1）宮代表宮職，即所司何職。
（2）宮不會飛，須借星的「氣化」而飛渡。
     （3）在時間轉中，所造成的宮位重疊，屬動態，才構成吉凶象。共144象576訣。
          例： 本命+大限+流年。大限宮職，即媒介，為解釋重心。
5.化入：A宮化祿入B宮，以A祿B表之，以B宮（化出）而'言是化入。

   就A宮而言是化出。

6.沖：A宮化忌入B'宮，以A 忌 B，以 B 之對宮B'言，是“忌”沖。

 照：A宮化祿（權、科）入B宮，A祿B，以B之對宮B'言，謂之祿“照”，

     化祿、權、科謂之照，化忌則謂之沖。

 生年四化以入為強，飛宮四化以照為強。

